
沂源县第二中学文件


沂源二中成立教育科研机构的意见

一、指导思想
以“质量立校，科研兴校，特色强校”为目标，增强“科研兴教”的意识，高度重视教育科研工作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作用，从制度建设入手，优化科研资源，团结协作，大力提高我校教育科研的整体实力和研究水平，为了充分发挥我校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，推进我校教学研究上质量、上水平，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沂源二中教育科研机构。
二、发展计划
1．“十二五”期间（2010年——2015年），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，进一步完善科研工作的组织、机构、制度建设。

2．努力营造“科研兴教”的良好氛围，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。

3．进一步深化课题的研究与实践。要在管理上步入规范化的轨道，做好申报、立项工作，组织力量攻关，组织在实践中有所突破，并取得最后成果。

4．及时转化和推广优秀科研成果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推进素质教育中的先导作用，促进我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

5．全力做好科研骨干教师培养工作，争取在五年内培养出3——5名省市区三级科研骨干，10余名校级科研骨干。

6．争创科研名校，扩大我校在市、县教育科研领域的影响和知名度。

三、实施方案
（一）具体措施
1．“十二五”期间（2010年——2015年），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，进一步完善科研工作的组织、机构、制度建设。

2．对在科研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奖励，加大奖励的力度，除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外，在评优、职称评定、评选骨干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，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。

3．校领导和骨干教师要在教育科研中起带头作用，提倡教师全员参与教育科研，人人承担课题。努力营造“科研兴教”的良好氛围。

4．教育科研机构成员都应主动承担县级以上的科研课题，集中主要力量完成承担的课题任务，还要指导学校、年级和教师个体的课题申报、立项、实施、结题等工作，形成学校内多层次、多领域的科研局面。充分调动学校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，通过科研实践的探索和锤炼，促进教师素质的全面提高。
5．及时转化和推广优秀科研成果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推进素质教育中的先导作用，促进我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

6．全力做好科研骨干教师培养工作，争取在五年内培养出3——5名省市级科研骨干，8——10名县级科研骨干。

（1）加强对教师进行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技术和网页制作技术的培训。

（2）把指导青年教师苦练教师基本功作为进行教育科研的动力。

（3）以“抓教育科研”为切入点，做好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。

（4）要求每位教师根据自己所研究的科研课题撰写高质量的科研论文，提高理论水平。

7．争创科研名校，扩大我校在教育科研领域的影响和知名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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